
1 
 

嶺南中學第十嶺南中學第十嶺南中學第十嶺南中學第十四四四四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日期 ﹕ 2014 年 6 月 23 日 

時間 ﹕ 下午 7 時至 9 時 

地點 ﹕ 嶺南中學家教會室 

出席委員﹕ 李鳳蘭署理校長、陳飛龍專責主任、王惠成老師、鍾采怡老師、鄭嬋玲老

師、主席余麗燕女士、梁鄺翠玉女士、王蘇燕女士、邵家蓮女士、李關韵

唐女士、歐陽樹容女士 

缺席委員﹕ 梁新榮老師、陳姍妹女士、李梅珍女士 

列席 ﹕ 張澤鴻先生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1.1.1.1.    通過第通過第通過第通過第五五五五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一致通過。 

2.2.2.2.    滙滙滙滙報事項報事項報事項報事項﹕﹕﹕﹕    

2.1 商校家長計劃家長工作坊（12/4） 

− 余麗燕女士滙報出席商校家長計劃家長工作坊，認識到主辦機構「青年企業家

發展局」引進公司大使走入校園，跟學生分享人生和社會工作經驗，協助青少

年訂立人生目標，並對機構熱誠的態度留下深刻印象。 

− 余女士初步邀請主辦機構，於 10 月家教會會員大會到學校為家長主持家長工

作坊，並於會內徵詢眾委員意見後，表決通過。 

− 陳飛龍老師表示主辦機構亦邀請全體家長委員，出席商校家長計劃於 5/7 舉行

之結業禮。學校方面由陳飛龍老師和曾啟志老師統籌學生出席結業禮，而家

長方面由余女士統籌後通知陳老師。 

 

2.2 大棠荔枝園馬年親子一日遊（3/5） 

− 鄺翠玉女士滙報當日天氣良好，參加旅行日的家長和學生均表示開心，尤其

是步操管樂隊在園內表演令場內參加者和遊客十分雀躍，活動成功舉辦。 

− 鍾采怡老師表示參加人數比預期理想，家長、學生、教職員、校友和 4 名得

獎學生共 101 人。支付旅遊巴士租賃費、入場費、燒烤費、學生活動費和津

貼得獎學生費用後，家教會共資助$7,683（預算費$8,800）。 

− 余麗燕女士特別於會內確認 4 位中三及中四學生得建議書採用奬，獲現金

$600，於 10 月家教會會員大會頒發；並確認 1 位中六學生得表述優異獎，獲

現金$300，於 27/6畢業禮適當時間內頒發，由陳飛龍老師安排。 

− 余女士向學校查詢學校購買之團體意外保險，可否保障學校跟家教會共同舉

辦之活動。陳飛龍老師表示有關保險只保障老師和學生之活動，家長不在保

障範圍內，故此家教會之活動仍需購買意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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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一至中三級下學期考試前補習班（17/5, 24/5及 31/5） 

− 陳飛龍老師滙報參加人數共 72 人（中一級 36 人、中二級 20 人、中三級 16

人），導師費$15,120（$280 × 4班 × 13.5小時）, 收入$10,800，津貼$4,320。

前 3 次補習班之津貼分別為 $1,100，$1,440 及$1,660，連同今次津貼之

$4,320，全年津貼共$8,520，在預算費$10,000 之內。 

− 陳飛龍老師表示 3 堂補習班，除了中一班的其中一課堂跟其他活動重疊而影

響出席率外，整體出席率十分理想，達九成或以上。 

− 學生問卷調查顯示評分達 3.7-4.6，整體良好。個別學生建議從中英數 3科中，

自由選擇補習之科目，但鑑於執行上困難，否決建議。 

− 余女士建議下學年沿用今年之模式，即 2 測 1 考舉行兩日補習班，大考則三

日，科目維持中英數 3科；並建議將全年補習班日期跟導師先行約定。 

 

2.4 親子溫書獎勵計劃下學期活動 

− 陳飛龍老師表示梁新榮老師在構思整個計劃之活動，付出了很多寶貴的意

見，並得張澤鴻先生協助推行。張先生代表梁老師向家教會滙報和總結全年

活動。 

− 張先生滙報計劃之目標特別針對中一生，希望能夠建立學生自學的習慣，父

母從旁監督。總結回收之紀錄表的統計數據，參加人數和計劃成効十分理

想。其中計劃內容中第 1、2 及 4 項，家長能夠每天督促子女溫習或完成功

課，關心子女學習進度，効果良好。第 3 項則略為遜色，接近五成的家長表

示未能做到每週培養子女背誦中文詩詞或英文篇章。 

− 針對以上的情況，張先生建議下學年圖書館跟中英文科合作，共同編製閲讀

小冊子，內附中文及英文閲讀材料及建議閲讀之書目。 

− 至於測考溫書情況，大致滿意。六成家長表示子女每天溫習時間 1-2小時，並

有鼓勵子女參加家教會之試前補習班。家長普遍的意見反映子女粗心大意，

未能達到計劃目標之主動學習，亦有表示每天保持閲讀有助提升語文能力。

總結而言計劃目標已達，成効滿意。 

− 張先生建議將計劃理念、執行方法、獎勵辦法、中英文閲讀材料和上下學期

溫書紀錄表格，編輯成一本小冊子；並建議全體中一生均參加此計劃，視乎

資源而將計劃擴展至中二生，可自由參加。班主任將協助代為收發紀錄表。 

− 根據評審準則，2 位同學得金盃奬，可獲贈書劵$300（$150 × 2）；5 位同學

得銀盾奬，可獲贈書劵$500（$100 × 5）；9位同學得銅牌奬，可獲贈書劵$450

（$50 × 9），總支出$1,250。得獎學生名單將列於會訊內。 

− 眾委員表決通過以上建議。 

− 余麗燕女士表示多謝梁老師和張先生撰寫之報告，內容清晰並十分詳細，並

讚賞計劃成効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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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親子購書樂 

− 張澤鴻先生滙報活動目標針對中一級對閲讀有興趣的學生，希望提供誘因給

家長帶同子女購書，從而建立閲讀習慣。此計劃由班主任推薦 9 位學生參與

活動，全部學生均有遞交閲書報告。余女士建議張貼學生的閲書報告作品在

10 月會員大會上，並於大會上頒發書劵給 2位表現優秀的學生（$100 × 2）。 

− 家教會今年撥款 $2,500 作為親子溫書獎勵計劃和購書樂的預算費，今學年兩

項的支出共為（$1,250 + $860.50）= $2,110.50，並未有超出預算。 

− 委員表示此活動無論在構思和執行都很理想。 

 

2.6 試食及飯商評分會（27/5） 

− 陳飛龍老師滙報已完成兩輪評分會：第一次由邵家蓮女士開啟標書及評分，

第二次由陳姗妺女士及譚慧玲女士試食。 

− 邵家蓮女士認為值得探討為何要分兩批家長評分，她從標書文件上得出的意

見亦無從傳達給第二批的家長，並且一年兩飯商之安排無法吸引有規模及有

質素的飯商。陳老師表示招標程序是根據以往家教會的意見而訂立，而分兩

批家長評分是確保公平原則（需向蘇淑成老師查證）。 

− 李鳳蘭署理校長表示一年兩飯商之安排，只能吸引新的小規模飯商，無論校

方或飯商都安排需時，飯商亦沒有足夠時間回應投訴便已約滿。 

− 邵女士建議需了解中標之兩間飯商，同時探討下次招標之合約期至少 1-2 年，

並建議成立飯商委員會由老師和家長組成，處理飯商的問題，可考慮邀請學

生代表列席會議給意見。 

− 家長亦關注小食部食品質素參差，陳老師表示小食部之合約期尚有至少 1-2

年，他會跟進資料。 

− 余麗燕女士建議飯商之招標程序和合約期需要提早處理，亦值得因應現實環

境而每年檢討招標程序。 

 

2.6 校方報告 

− 李鳳蘭署理校長報告以下事項： 

− 羅校長於 6 月 3 日病癒復工一週後，可惜因身體狀況而決定離任。 

− 下學年的東區適齡中一學童減少 750 人，所以來年招生將面臨嚴峻考

驗。學校有見及此，已加強宣傳活動和爭取曝光機會。學校除了在外牆

掛上橫額展示學校和學生的成就外，亦舉辦小學繪畫比賽，吸引約 10 間

小學共 50-60份作品參賽，反應熱烈。 

− 學校在各方面都取得佳績，學生在校際音樂節取得 8 級鋼琴冠軍，在校

際劍擊比賽中取得冠軍，乒乓球比賽中取得季軍。此外，全賴校內熱心

老師，今年共派出 3 隊學生參加集誦比賽，全部獲奬。學生賽後主動提

出明年再次參賽，學校已定於下學年每一級別均派出學生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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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學校自評，親子溫書獎勵計劃取得良好成効，明年將會續辦。 

− 余麗燕女士高度評價集誦比賽，認為有助建立學生凝聚力，提升鬥心和自信

心。余女士建議圖書館可設計一些延伸活動給參賽學生，希望深化語文力。 

    

3.3.3.3.    討論及跟進事項討論及跟進事項討論及跟進事項討論及跟進事項    

 

3.1 出席畢業典禮（27/6） 

− 畢業典禮日期為 27/6，校方邀請家教會家長委員出席本年度畢業典禮。 

 

3.2 全校敬師活動（3/7） 

− 由於校方希望發揚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決定改變去年敬師日的模式，於試後

活動日安排「全校敬師活動」。 

− 鄭嬋玲老師負責活動初步構思及跟進學生工作，後期工作由陳飛龍老師負

責。 

− 陳老師解釋學校初步擬定活動為試後活動，未及將活動日期及時間通知家長

委員。是次活動由學生代表構思內容，並邀請家教會代表參與，希望藉此為

學生樹立良好的敬師榜樣。敬師活動時間為 3/7早上8:30 開始，到 9:30 結束，

邀請家長委員到場致詞。 

− 陳老師稍後會轉交全校教職員名單和感謝卡範本給家長委員。 

 

3.3 第 19 期會訊 

− 陳飛龍老師表示由於第 18 期會訊的印刷商未能提供服務，他洽商另一位曾經

為學校印刷刊物的印刷商，而報價亦相當合理，印刷 1,000份 4C+4C會訊報價

$2,000。眾委員通過起用這間印刷商，印刷 1,000份會訊。 

− 為配合 9/7散學禮、中一新生註冊日及中一家長迎新日，第 19 期會訊預定於 7

月份出版。張澤鴻先生負責會訊內容並請各委員準時交稿。 

− 李關唐女士建議只放全年重點活動及增加一些新生家長會感興趣的題材在

新一期的會訊內。 

− 余麗燕女士請陳飛龍老師於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派發第 18及第 19 期之會訊

給中一家長。 

 

3.4 校董選舉 2014-16 

− 由於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鄧詠梅女士的兒子將於 9 月畢業，根據《教育條

例》規定鄧女士亦需離任。 

− 陳飛龍老師已向教育局校本管理組查詢有關補選安排，得到建議如下： 

− 除非法團校董會通過延長鄧女士之任期到 2015 年 7 月份，否則家教會須

在三個月內進行補選，填補有關的空缺。 

− 陳老師表示現任家長校董李偉豪先生的任期將於 2015 年 7 月屆滿，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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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11 月前要為替代家長校董進行補選，亦需於明年 7 月進行第二屆家長校董

選舉。 

− 眾委員認為向校董會建議若延長鄧女士的任期至明年 7 月並不恰當，因鄧女

士不能代表在校學生的家長，而鄧女士亦沒有義務繼續參與校政，故議決需

要進行補選。 

− 眾委員亦認為替代家長校董補選任期應該到 2015 年 7 月同時屆滿，好讓第二

屆家長校董選舉同時選出家長校董和替代家長校董。陳老師跟進補選任期。 

− 眾委員建議補選替代家長校董，可以在 10 月會員大會同時進行。 

− 家長委員向陳老師查詢第一屆選舉中有大量廢票的原因。陳老師表示很多家

長交回空白選票，所以被列為廢票處理。由於有多項需澄清及跟進的事宜，

李關韵唐女士會與陳老師商討，再向各家長委員匯報。 

 

3.5 家教會委員選舉 

選舉將定於 10 月內其中一個星期六舉行，連同替代家長校董補選一同進行。 

 

3.6 中一新生註冊日、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 

− 中一新生註冊日為 10/7及 11/7，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為 15/7。 

− 議決於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派發家長問卷調查。 

 

3.7 舊書買賣活動（10/7） 

− 活動宣傳安排： 

− 全校廣播：22/5（晨讀時間）及 19/6（解卷日） 

− 透過電郵及短訊通知家長及學生相關資訊 

− 收集書籍：25/6 至 4/7 

− 舊書出售：10/7、11/7、14/7及 15/7 

− 退回款項：15/7 下午 

− 陳飛龍老師表示剛收到書單，待科主任落實舊書名單才開始進行舊書回收。一

經陳老師通知舊書名單落實後，家教會以電郵向家長宣傳活動。 

 

3.8 活動意外保險：見上述第 2.2項。 

 

3.9 家教會財政報告：一致通過。 

 

4. 下次開會日期﹕2014 年 9 月（日期待定），地點家教會室。 

 

 

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余麗燕女士 


